河南工学院专科实践环节重新考核申请表

20  - 20  学年 第   学期
环节承担单位：

	姓名
	
	学号
	
	班级
	

	考核环节
	环节代码
	名称
	初修学期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申请原因
	1.不及格            □          2.缺考               □         

  3.缓考              □          4.其他原因           □ 

申 请 人：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环节承担

单位安排意见

	环节开设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环节开设周次：               

环节开设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环节指导教师：               
教学秘书： 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(公章)

院（部）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
1.每学期开学第一周内填写此申请，递交环节承担单位开设院（部），由承担单位教学秘书处理。逾期不予受理。

2.教学秘书根据本院（部）学期环节开设情况，安排环节周次、开设地点及指导教师等。若学生申请学期及后续学期无相同环节，各环节承担单位可根据专业特点安排相近环节替代，但须在安排意见中陈述相关理由。

3.每学期第二周各承担单位教学秘书将《专科实践环节重新考核情况汇总表》交教务处备案。

4.环节考核完毕后，请填写《专科实践环节重新考核成绩单》，报教务处备案。

5.环节重新考核获得的成绩按补考成绩记载；

6.本表一式二份，环节承担单位、学生各留存一份。

